昆明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

二〇一一年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
一、单位简介
昆明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是昆明市妇联下属的由市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主要工作任务是：为妇女就业和创业争取各类创业资金，开发创业项目；为失业妇女开展就业指导和创业培训；组织、扶持失业妇女开展社区服务。
二、招聘岗位名称、人数、专业及资格条件

（一）应聘人员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关心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热心为妇女服务；
2、遵守宪法和法律；

3、具有良好的品行；

4、具有岗位所需的学历、专业或技能条件；

5、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6、具有岗位所需要的其他条件。

（二）招聘岗位及条件
	招聘单位
	招聘
岗位
	招聘人数
	学历
	专业
	其他招聘条件

	昆明市妇女
促进就业中心


	专业技术人员
	1人
	大学
本科
	公共事业管理、法律、网络工程、旅游管理与服务教育
	较强的文字写作能力


三、招聘范围、对象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符合上述条件的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应往届毕业生，年龄在35周岁及以下，即：1976年8月31日后出生。
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和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在2005年以来在中央、省、市机关事业单位招考（聘）用中被认定有考试作弊行为的人员；现役军人；新录（聘）用的工作人员在试用期内的；公务员被辞退未满五年的；在读未取得毕业证的学生；以及具有法律规定不得招聘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事业单位在编在职人员不在本次公开招聘范围内。
四、报名时间、地点、方式和所需的证件、材料
（一）报名方式、时间和材料准备

1、报名方式：现场报名，不接受网络和电话报名。
2、报名时间：2011年8月3日至2011年8月8日（节假日除外）。
上午：09：00——11：30  下午：14：00——16：30
3、报名地点：昆明市民航路229号，昆明市人力资源中心四楼410室（市内可乘26路、122路、149路、99路、78路在五里多站下车）。
4、报名时需提供的证件、材料：
报名时需提供以下证件原件及两份复印件：

①本人身份证；

②毕业证；  
③近期同一底版正面免冠二寸照片4张；

④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持《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
⑤应聘岗位资格条件要求的其它证件。

5、联系人：肖汝春、方玉、戈贞力；

联系电话：0871—3196243，3351874。
（二）报名要求：
1、应聘人员在报名时要现场领取并如实填写《昆明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附件）、联系方式；

2、应聘人员要签诚信承诺；
3、本人不能参加报名的，可由他人代替报名，代替应聘人员报名的人员应持有应聘人员必须持有的材料及本人身份证。

（三）资格审查
由昆明市妇联负责。拟聘人数与通过资格审查报名人数不低于1 : 3的比例，达不到比例的取消该招聘岗位。
资格审查结果由昆明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通知本人。
五、考试的方法、科目、范围和时间、地点
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式进行。
（一）笔试
1、领取准考证时间、地点、联系人、联系方式：
《准考证》的领取。资格审查通过的应聘人员，由昆明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通知本人并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由应聘人员本人签名领取。
领取《准考证》的时间另行通知。

2、考试方式、科目和范围

闭卷考试。考试范围和内容为公共管理及妇女儿童社会工作相关知识。
3、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联系人：肖汝春、方玉、戈贞力；联系电话：0871—3196243，3351874。
（二）面试
1、进入面试人选按招聘人数与参考人数1：3比例,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确定。如因特殊情况出现等额进入面试的，可正常进行面试，但应聘人员面试成绩、考试总成绩均应达到60分及以上方能进入考核、体检。 
2、考试方式、内容
    采取现场问答的方式测试岗位所需的相关知识。
3、考试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4、联系人：肖汝春、方玉、戈贞力；
联系电话：0871—3196243，3351874。
（三）参加考试时注意事项

1、应聘人员应按照《准考证》上规定的时间、地点的要求按时参加考试； 

2、参加考试时，应聘人员要携带准考证和身份证原件。缺少证件的考生不得参加考试。
六、考试成绩的计算方法、合格分数线、考核人选的确定
（一）笔试卷面总分100分，占考试总成绩的50%；考试成绩将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考生可申请查分。
（二）面试总分100分，占考试总成绩的50%。
（三）考试总成绩按百分制计算，考试总成绩=笔试成绩×50%+面试成绩×50%，总成绩合格分数线为60分。考试总成绩将在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示5个工作日，公示期间，考生可申请查分。
（四）经公示无异议的，依据考试成绩，在合格分数线上从高分到低分按岗位拟招聘人数1 ：1的比例确定参加考核和体检人选。

七、考核、体检
（一）考核及体检由昆明市妇联会同昆明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组织实施。考核内容主要包括应聘人员的政治表现、道德品质、工作实绩和学习情况等；体检标准及项目可参照《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及相关规定并结合行业和岗位特点确定。
（二）在考核或体检中不合格的人员，由昆明市妇联取消其拟聘用资格，并书面告知理由。因此产生的空缺可从本岗位在合格分数线上的应聘人员由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

八、聘用

（一）根据考核、体检情况确定拟聘人员，在本单位及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网公示7个工作日。

（二）公示无异议的，按照有关规定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九、招聘纪律

（一）招聘工作做到信息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接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纪委、监察部门、新闻媒体和社会监督。招聘单位的主管部门、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纪检监察部门负责受理群众的举报，并按管理权限及时处理。
（二）应聘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应聘资格，两年内不得参加机关事业单位录、聘用考试，已受聘人员解除聘用合同：
     1、伪造、涂改证件、证明，或以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得应聘资格的；

2、在考试、考核和体检过程中作弊的；

3、其他违反公开招聘有关规定的行为。

（三）聘用单位负责人及招聘工作人员与应聘人员有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应回避。

十、其他事项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自动放弃，相应岗位由达到考核、体检条件的应聘人员从高分到低分依次进行递补：
1、拟聘人员自愿放弃聘用的（提交本人亲笔签名的书面情况说明）；

2、公示期满10个工作日内，联系不上拟聘人员本人的。

（二）未尽事宜按照《昆明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试行）》（昆政办〔2008〕80号）文件及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简章由昆明市妇联负责解释。

十一、监督电话
主管部门：昆明市妇联组联部，联系电话：0871—3196243

   监督电话：0871—3197878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处，联系电话：0871-3192326
附：昆明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考试报名登记表

      昆明市妇女联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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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昆明市妇女促进就业中心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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